
一、桃園科技工業園區第二期產業用地標售作業流程圖 

 

桃園市政府 
發布標售公告 

桃園市政府 
資格標開標作業(資格審查) 

桃園市政府 
自簽訂土地買賣契約之次日起七日內，應繳納第

一期土地價款(原繳押標金應無息抵充)及完成使

用保證金，於前述款項繳清後，核發土地使用權

同意書，並擇期點交土地 

資格不符者 

桃園市政府 
價格標開標 

檢核申請人投標申購書件是否齊

全、資格是否符合。 

申請人於收件截止前提出投標申

購書件及繳納押標金。 

申請人 
繳納第二期土地價款之次日起 90 日內繳納第三

期土地價款及產業園區管理基金 

逾期未繳清第三期款者，視為
放棄承購，除沒收完成使用保
證金外，已繳土地價款應先扣
除實際使用期間之土地使用費
後無息退還。 

1.資格標後隨即召開價格標開標作業，
驗明價格標封妥封無損後，當場當眾開
標。依標別編號順序開標，以有效標單
之投標價金達標售價金底價且為最高價
額者為得標人。 

2.最高價額有 2 標以上相同者，則由
開標主持人當場抽籤決定得標人及次得
標人，得標人始核准承購。 

押標金 
無息退還 

桃園市政府 
通知得標人得標結果及簽署桃園科技工業園區第

二期產業用地土地買賣契約書事宜 

應於簽訂產業用地土地買賣契
約之次日起 7 日內繳清。未依
規定期限繳清者，取消承購資
格，所繳押標金不予退還，其
餘價款無息退還。 

申請人 
應於取得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之次日起 1.5 年內申

請建造執照，並繳納第二期土地價款 

桃園市政府/申請人 
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書件 

申請人 
產權移轉登記之次日起 5 年內完成使用後，應書

面申請退還完成使用保證金 

未得標人 



 


